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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以及对应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

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光大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 发行人概况 

（一） 公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 66号 

（三）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四）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周启民 

（五） 联系电话：021-22330021 

（六） 联系传真：021-62695764 

（七） 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简称 21 东航 02 21 东航 01 16 东航 02 16 东航 01 12 东航 01 

债券代码 175803.SH 175802.SH 136790.SH 136789.SH 122241.SH 

债券期限（年） 6（3+3） 10（5+5） 10 10（5+5） 10 

债券利率（%） 3.95 3.68 3.30 3.03 5.05 

债券发行规模

（亿元） 

30 60 15 15 48 

债券还本付息

方式 

到期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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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途 
偿还公司债务及补充流

动资金。 

置换银行贷款,补充营运

资金. 
购买飞机 

债券发行首日 2021-03-10 2016-10-21 2013-03-18 

债券上市转让

交易首日 

2021-03-18 2016-11-8 2013-04-22 

债券上市转让

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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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债券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重大损失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 2020 年度净

利润为-125.54 亿元，亏损金额占公司截至 2019 年末净资产（703.97 亿元）比例

为 17.83%，发行人发生了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二）2020 年度经营业绩亏损的原因 

公司 2020 年度出现业绩亏损主要是受到了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影响。疫情对全球航空业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市场需求和旅客出行意愿均大幅

下降，因此发行人 2020 年度业绩出现亏损。 

（三）2020 年度经营业绩亏损的应对措施 

根据《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以及《中国东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将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1、疫情防控 

 公司将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完善疫情

防控工作责任体系，形成全流程防疫管控；完善疫情防控各类方案和应急响应机

制，持续加强重点场所管理，强化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建立健全违反防疫抗疫管

理规定问责追责制度，持续做好防疫物资保障工作。 

2、安全运营 

 加强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不断提升大机

队安全管理能力；加强运行体系建设，强化航班运行管控，提升机组资源的调配

能力和效率；加强训练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管理培训，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加强

维修体系建设，强化航线运行维修监控，完善机务一体化管理平台。 

 3、市场营销 

 公司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运力投放；围绕核心

市场，做好宽体机的投放和布局；强化枢纽战略，实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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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成渝四大机场群的布局优化和联动发展；维护和拓展集团客户，加快产品创

新，推出各类定制化、个性化、普适性产品。 

4、精细管理 

 公司持续强化精细管理，把精细化理念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各环

节。梳理重点业务领域的风险点，聚焦资金、合同履约、高风险业务等领域，强

化风险管控；牢固树立成本控制意识，提升精细核算水平，持续推动新一批提质

增效项目；深化业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提升飞行、客舱、机务维修、地服等系统

的一体化运行效率。 

5、改革创新 

 公司将继续以建设“世界一流”航空公司为目标，以推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公司将扎实推进东航研发中心科创示范

改革，持续加大科创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入，坚持以应用技术研发为主，打造

“数字化、智慧化”科创平台为目标，解决航空安全、运行、营销、服务、管控等

业务领域的实际问题；稳步推进中联航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持续深化劳动、

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市场化考核任用机制、全面深化市场化用工机制、

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持续推进分类考核。 

6、社会责任 

 公司将牢记央企的使命和担当，始终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扶贫和环保贡献“东航力量”。公司将扎实推

进幸福东航建设，以真情服务让旅客满意，以务实举措让员工幸福。此外，公司

积极巩固扶贫成果，“高质量、高水平、可持续”地帮助对口帮扶的云南沧源、双

江两县接续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加强能源管理和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利用新设

备、新材料、新技术提升节能环保水平；贯彻污染防治政策要求，持续落实各项

节油精细化管控措施，降低地面综合能耗，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光大证券作为“12 东航 01、16 东航 01、16 东航 02、21 东航 01、21 东航

0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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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光大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公司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